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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SC文 件 04/19 
(2019 年 10 月 17 日 討 論 ) 

 
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報 告  
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總 結 「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」（ 港 運 會 ） 的 推 行

及 匯 報 各 界 人 士 對 港 運 會 的 意 見 ， 並 請 委 員 就 港 運 會 的 各 項 安 排 提 供

意 見 及 建 議 ， 作 為 來 屆 港 運 會 的 參 考 。  
 
 
I. 背 景  

 
2.  為 進 一 步 推 廣 社 區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的 文 化 ， 體 育 委 員 會 自 2007 年

起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屆 港 運 會。港 運 會 是 一 個 以 18 區 區 議 會 為 參 賽 單 位 的

全 港 性 大 型 綜 合 運 動 會 ， 目 的 是 在 社 區 層 面 提 供 更 多 體 育 參 與 、 交 流

和 合 作 機 會 ； 鼓 勵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體 育 運 動 ， 從 而 提 升 地 區 體 育 水 平 ，

增 加 市 民 對 居 住 地 區 的 歸 屬 感；同 時 促 進 18 區 之 間 的 溝 通 和 友 誼，加

強 社 區 凝 聚 力 。  
 
 

II. 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活 動 總 結  
 

A. 組 織 架 構  
 
3. 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（ 籌 委 會 ） 於 2018 年 5 月 成 立 ， 負 責

督 導 和 協 調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工 作 ， 成 員 包 括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18
區 區 議 會、民 政 事 務 局、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康 文 署 ）、中 國 香 港 體 育

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（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） 及 相 關 比 賽 項 目 的 體 育 總 會

的 代 表。籌 委 會 於 同 年 6 月 在 其 轄 下 成 立 一 個 常 務 委 員 會（ 常 委 會 ），

負 責 籌 組 及 執 行 各 項 具 體 工 作 ， 並 邀 請 了 三 位 分 别 來 自 香 港 學 界 體 育

聯 會 (學 體 會 )、香 港 精 英 運 動 員 協 會 及 媒 體 及 公 關 界 的 代 表 出 任 委 員 ，

就 其 專 業 範 疇 提 供 意 見 。 有 關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組 織 架 構 及 成 員 名 單 見

附 件 一 。  
 
 
B.  活 動 新 猷  
 
4. 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於 2018 及 2019 年 舉 行，活 動 包 括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及

一 連 串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。 為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參 與 港 運 會 ， 大 會 推 出 以 下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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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列 的 活 動 新 猷 ／ 新 安 排 ：   
 

(a) 新 增「 七 人 欖 球 示 範 項 目 」，由 香 港 欖 球 總 會 (欖 總 )沿 用 現 時

港 運 會 體 育 比 賽 的 模 式 ， 自 資 舉 辦 公 開 運 動 員 選 拔 、 賽 前 訓

練 ， 以 及 18 區 區 際 比 賽 。 大 會 為 賽 事 提 供 獎 牌 ， 但 示 範 項

目 的 成 績 不 會 計 算 在 區 際 比 賽 的 總 成 績 內 ；  
 

(b)  加 強 與 港 協 暨 奥 委 會 的 協 作，進 一 步 在 社 區 推 廣「 普 及 體 育 」

的 文 化 ， 當 中 包 括 合 辦 「 奧 夢 邊 種 運 動 我 至 Fit」 活 動 ， 讓

市 民 透 過 參 與 體 適 能 測 試 ， 發 掘 適 合 自 己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從 而

持 續 進 行 鍛 鍊 ；  
 

(c) 新 增 「 港 運 會 7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」 活 動 ， 透 過 學 體 會 的 協

助 ， 邀 請 全 港 中 ／ 小 學 於 舉 辦 陸 運 會 期 間 ， 組 織 師 生 及 學 生

家 長 在 港 運 會 主 題 曲 播 放 下 一 同 跑 步 ， 以 推 廣 校 園 體 育 文

化 ， 把 活 力 跑 的 熱 鬧 氣 氛 延 伸 至 校 園 。 活 動 共 吸 引 43 間 學

校 合 共 21 100 名 師 生 及 家 長 參 加。除 學 校 外，康 文 署 部 份 分

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(分 區 辦 事 處 )及 個 別 區 議 會 亦 分 别 在 其 陸

運 會 及 港 運 會 誓 師 儀 式 中 舉 行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；  

 
(d)  在 各 項 決 賽 現 場 新 增 「 港 運 會 齊 齊 玩 」 活 動 ， 安 排 體 育 遊 戲

供 現 場 觀 眾 參 與 ， 讓 觀 眾 為 地 區 運 動 員 打 氣 之 餘 ， 同 時 感 受

參 與 運 動 的 樂 趣 ；  

 
(e) 於 五 人 足 球 比 賽 決 賽 日 加 插 女 子 五 人 足 球 表 演 賽 ， 以 推 廣 女

子 足 球 ；   

 
(f) 邀 請 多 位 著 名 精 英 運 動 員 及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體 育 大 使 拍 攝

兩 輯 宣 傳 短 片 ， 上 載 到 港 運 會 的 專 題 網 頁 、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及

在 康 文 署 轄 下 康 樂 場 地 播 放 ， 以 鼓 勵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地 區 運 動

員 選 拔 及 入 場 觀 看 賽 事 ；   

 
(g)  邀 請 13 位 過 去 曾 參 與 港 運 會 的 現 役 精 英 運 動 員 拍 攝 宣 傳 短

片 ， 於 開 幕 禮 期 間 播 放 ， 透 過 他 們 的 分 享 ， 鼓 勵 市 民 積 極 參

與 港 運 會 ；   

 
(h)  安 排 誓 師 儀 式 於 伊 利 沙 伯 體 育 館 與「 18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」一 起

舉 行 ， 讓 更 多 市 民 一 同 見 證 誓 師 儀 式 ；  
 

(i) 於 啦 啦 隊 比 賽 當 晚 在 港 運 會 專 題 網 頁 公 布 比 賽 成 績 ， 並 邀 請

各 得 奬 隊 伍 於 開 幕 典 禮 及 閉 幕 典 禮 中 作 示 範 表 演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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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) 增 加「 全 城 躍 動 活 力 跑 」的 活 動 名 額，由 原 來 的 5 100 人（ 約

三 公 里 ： 4 000 人 ； 十 公 里 :1 100 人 ）， 增 至 5 300 人 （ 約 三

公 里 ： 4 100 人 ； 十 公 里 :1 200 人 ）； 以 及 透 過 港 協 暨 奥 委 會

的 協 調 ， 邀 請 多 個 體 育 總 會 在 活 力 跑 當 天 安 排 體 育 示 範 及 同

樂 活 動，供 參 加 者 及 市 民 參 與，一 同 享 受 運 動 的 樂 趣。此 外 ，

為 支 持 環 保 ， 大 會 在 活 力 跑 場 地 以 可 回 收 膠 杯 為 在 場 人 士 提

供 飲 用 水 ， 減 少 使 用 紙 杯 ；  
 

(k)  安 排 各 項 體 育 比 賽 的 決 賽 於 今 年 5 月 18 至 19 日 及 5 月 25
至 26 日 的 「 決 賽 雙 周 」 內 舉 行 ， 為 港 運 會 營 造 熱 鬧 氣 氛 ，

令 賽 事 更 加 緊 湊 ；  
 

(l) 加 強 轉 播 賽 事 的 安 排 ， 透 過 與 香 港 電 台 (港 台 )的 合 作 ， 安 排

網 上 直 播 8 個 體 育 比 賽 的 決 賽 ， 並 在 港 台 電 視 32 台 直 播 游

泳 、 排 球 、 五 人 足 球 和 籃 球 的 決 賽 賽 事 ， 以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透

過 不 同 途 徑 觀 賞 比 賽 。 截 至 8 月 31 日 ， 透 過 港 台 電 視 觀 看

直 播 的 總 人 數 超 過 21 萬 人 ， 而 透 過 網 上 觀 看 8 個 體 育 比 賽

賽 事 的 點 擊 次 數 亦 超 過 18 萬 次 ；  

 
(m) 製 作 多 款 精 美 的 紀 念 品 派 發 給 參 加 者 及 市 民 ， 以 加 強 宣 傳 ；

以 及  

 
(n)  聘 請 學 術 機 構 在 港 運 會 比 賽 期 間 ， 以 問 卷 形 式 ， 收 集 不 同 持

份 者 ， 包 括 運 動 員 、 觀 眾 、 代 表 團 成 員 、 體 育 總 會 及 康 文 署

對 港 運 會 的 意 見，以 探 討 港 運 會 在 社 區 層 面 推 廣「 普 及 體 育 」

的 成 效 ， 有 關 調 查 研 究 結 果 詳 見 下 文 第 24 段 。  

 
C.  選 拔 及 賽 前 訓 練  
 
5. 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已 於 本 年 4 月 28 日 至 6 月 2 日 順 利

舉 行 ， 設 有 田 徑 、 羽 毛 球 、 籃 球 、 五 人 足 球 、 游 泳 、 乒 乓 球 、 網 球 和

排 球 8 個 比 賽 項 目 。 為 鼓 勵 更 多 年 青 球 員 的 參 與 ， 所 有 參 與 隊 際 比 賽

選 拔 的 球 隊 (包 括 籃 球、五 人 足 球 和 排 球 )，如 報 名 人 數 在 10 人 或 以 下，

必 須 包 括 一 名 21 歲 或 以 下 的 年 青 球 員 ； 如 報 名 人 數 超 過 10 人 ， 則 須

包 括 兩 名 21 歲 或 以 下 的 年 青 球 員，但 大 會 不 會 限 制 年 青 球 員 的 出 場 安

排 。 此 外 ， 游 泳 項 目 的 比 賽 名 額 亦 由 每 名 運 動 員 最 多 可 獲 提 名 參 加 3
項 改 為 兩 項 ； 而 籃 球 比 賽 的 名 額 亦 由 每 隊 12 人 增 至 14 人 ， 讓 更 多 市

民 有 機 會 參 與 港 運 會 。  
 
6.  各 區 議 會 於 去 年 7 月 至 今 年 1 月 期 間，以 統 一 的 選 拔 機 制 在 區 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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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開 選 拔 符 合 港 運 會 參 賽 資 格 的 市 民 代 表 地 區 參 賽 。 市 民 參 與 選 拔 的

情 況 十 分 踴 躍，共 有 7 468 名 市 民 報 名 參 加，較 上 屆 的 6 388 人 多 1 080
人 （ 17%）。 經 選 拔 後 ， 有 3 344 名 市 民 獲 各 區 議 會 提 名 參 加 港 運 會 賽

事 ， 較 上 屆 的 3  269 人 多 75 人 （ 2%）， 當 中 以 年 齡 15 至 19 歲 ； 20 至

24 歲 及 25 至 29 歲 的 參 賽 者 佔 最 多，分 别 有 817 人（ 24%）、712 人（ 21%）

及 605 人 （ 18%）， 而 最 年 輕 和 最 年 長 的 參 加 者 是 9 歲 及 70 歲 ， 分 别

參 加 游 泳 及 田 徑 項 目 。 有 關 各 項 體 育 比 賽 的 參 賽 人 數 及 年 齡 分 佈 見 附

件 二 。  
 
7.  為 提 升 運 動 員 的 技 術 水 平 及 隊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性，大 會 繼 續 透 過 康

文 署 的 地 區 支 援 項 目 為 8 個 體 育 比 賽 項 目 的 地 區 代 表 隊 分 别 提 供 最 多

24 小 時 的 賽 前 訓 練 及 帶 隊 參 賽 服 務 ， 並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地 區 ， 邀 請 相 關

體 育 總 會 安 排 合 資 格 的 教 練 。  
 
 
D. 體 育 比 賽  
 
8.  港 運 會 各 項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於 今 年 3 月 16 日 至 5 月 26 日 期 間 舉

行 ， 賽 事 安 排 於 平 日 晚 上 、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， 在 不 同 地 區 及 在

港 鐵 站 沿 線 鄰 近 的 場 地 舉 行 。 此 外 ， 透 過 與 相 關 體 育 總 會 的 協 調 ， 賽

事 亦 盡 量 避 免 安 排 與 其 他 大 型 比 賽 在 同 日 舉 行 ， 以 減 低 運 動 員 缺 席 港

運 會 賽 事 的 情 况 。 同 時 ， 大 會 更 將 賽 事 的 後 補 日 期 詳 列 於 比 賽 章 程 及

參 賽 者 須 知 內 ， 讓 運 動 員 可 以 早 作 安 排 。 為 方 便 不 同 地 區 的 運 動 員 及

市 民 到 場 參 與 比 賽 ， 比 賽 時 間 亦 盡 量 配 合 在 職 人 士 及 學 生 。 有 關 各 比

賽 場 地 見 附 件 三 。  
 

9.  為 增 加 賽 事 的 競 爭 性 和 觀 賞 性，羽 毛 球、乒 乓 球 及 網 球 的 個 人 及

團 體 項 目 和 籃 球 、 五 人 足 球 及 排 球 的 分 組 初 賽 繼 續 採 用 種 籽 制 編 排 對

賽 。 進 入 8 強 賽 事 後 ， 如 運 動 員 因 傷 病 或 出 席 大 型 國 際 賽 事 而 需 要 缺

席 比 賽 ， 可 提 供 由 認 可 醫 生 及 體 育 總 會 簽 署 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予 大 會 ，

待 確 認 後 ， 可 保 留 其 名 次 和 積 分 。 根 據 記 錄 ， 本 屆 只 有 1 名 網 球 運 動

員 因 代 表 香 港 參 與 國 際 賽 事 而 缺 席 比 賽 。  
 
10. 今 屆 港 運 會 繼 續 舉 辦「 輪 椅 籃 球 挑 戰 賽 」和「 智 障 人 士 游 泳 邀 請

賽 」， 以 鼓 勵 更 多 殘 疾 人 士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， 推 廣 傷 健 共 融 的 訊 息 。  
 
11. 今 屆 港 運 會 一 共 舉 辦 了 85 項 賽 事 ， 過 千 場 比 賽 ， 並 頒 發 了 金

（ 85）、 銀 （ 85）、 銅 （ 86） 合 共 256 面 獎 牌 。 參 賽 運 動 員 的 水 平 不 斷

提 升，並 屢 創 佳 績，田 徑 及 游 泳 比 賽 分 别 有 5 項 及 6 項 賽 事 合 共 17 名

運 動 員 的 成 績 打 破 大 會 紀 錄 ， 其 中 兩 名 運 動 員 更 同 時 在 3 個 游 泳 項 目

中 刷 新 大 會 紀 錄 。 為 奬 勵 打 破 港 運 會 紀 錄 的 運 動 員 ， 大 會 已 向 他 們 頒

發 獎 狀 及 紀 念 品 ， 以 表 讚 揚 ； 而 所 有 參 與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運 動 員 亦 獲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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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書 ， 以 鼓 勵 市 民 的 參 與 。  
 
12. 元 朗 區 在 8 項 體 育 比 賽 中 累 積 的 總 分 最 高，成 為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總

冠 軍 ， 而 總 亞 軍 和 總 季 軍 分 別 由 沙 田 區 和 北 區 奪 得 ； 沙 田 區 更 同 時 以

19 面 金 牌 的 佳 績 成 為 「 獲 得 最 多 金 牌 的 社 區 」， 有 關 各 獎 項 的 得 獎 名

單 見 附 件 四 。  
 
E. 示 範 項 目  
 
13. 「 七 人 欖 球 示 範 項 目 」為 今 屆 港 運 會 新 增 的 示 範 項 目，由 欖 總 自

資 舉 辦 及 統 籌 運 動 員 選 拔、賽 前 訓 練 及 18 區 區 際 比 賽。賽 事 已 於 今 年

5 月 11 日 及 13 日 在 京 士 柏 運 動 場 順 利 舉 行 ， 共 有 15 區 男 子 隊 及 12
區 女 子 隊 參 加 。 秘 書 處 已 與 欖 總 檢 討 有 關 活 動 的 成 效 ， 並 同 意 雖 然 七

人 欖 球 在 香 港 的 受 歡 迎 程 度 日 漸 增 加，惟 18 區 現 時 仍 未 有 足 夠 的 運 動

員 組 隊 參 加 18 區 區 際 體 育 比 賽，故 現 階 段 不 適 宜 將 七 人 欖 球 納 入 為 來

屆 港 運 會 的 比 賽 項 目 ， 但 建 議 考 慮 舉 辦 在 社 區 層 面 有 較 高 普 及 程 度 的

非 撞 式 欖 球 為 示 範 項 目 。  
 

F.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 
 
14. 為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可 以 透 過 不 同 形 式 參 與 和 支 持 港 運 會，大 會 舉 辦

一 連 串 多 元 化 的 社 區 參 與 活 動，包 括「 開 展 活 動 」、8 個 體 育 項 目 的「 星

級 教 室 － 精 英 運 動 員 示 範 及 交 流 活 動 」、「 體 育 講 座 」、「 奧 夢 邊 種 運 動

我 至 Fit」、「 港 運 會 7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」、「 全 城 躍 動 活 力 跑 」、「 十 八

區 誓 師 暨 啦 啦 隊 大 賽 」、「 活 力 動 感 攝 影 比 賽 」、投 票 及 競 猜 活 動、開 幕

典 禮 、 閉 幕 暨 綜 合 頒 獎 典 禮 等 。  
 
15. 開 幕 典 禮 於 4 月 28 日 下 午 在 香 港 體 育 館 舉 行 ， 由 兩 位 國 家 奧 運

金 牌 運 動 員 魏 秋 月 和 王 鎮 聯 同 香 港 精 英 運 動 員 李 慧 詩 、 歐 鎮 銘 、 黄 金

寶 及 18 區 運 動 員 一 同 參 與 燃 點 聖 火 儀 式，場 面 莊 重 而 熱 鬧。其 他 精 彩

節 目 包 括 18 區 啦 啦 隊 比 賽 勝 出 的 隊 伍 作 示 範 表 演、龍 獅 表 演、舞 蹈 匯

演 、 藝 術 體 操 、 花 式 跳 繩 、 花 式 籃 球 和 太 極 表 演 ， 以 及 歌 星 獻 唱 等 。

多 名 香 港 精 英 運 動 員 亦 分 別 參 與 不 同 環 節 的 表 演 ， 以 支 持 第 七 屆 港 運

會 。 開 幕 典 禮 的 精 華 片 段 更 安 排 於 當 天 晚 上 在 免 費 電 視 台 播 放 ， 讓 更

多 市 民 有 機 會 欣 賞 開 幕 禮 的 盛 況 。 而 兩 位 國 家 奧 運 金 牌 運 動 員 在 訪 港

期 間 ， 更 出 席 於 荃 灣 體 育 館 舉 行 的 「 奥 運 金 牌 精 英 約 定 你 」 活 動 ， 與

市 民 分 享 奮 鬥 經 歷 及 親 身 示 範 排 球 及 競 走 技 術 ， 令 一 眾 參 加 者 獲 益 良

多 。  
 

16.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共 有 超 過 92 萬 人 次 參 與 比 賽 及 相 關 的 社 區 參 與 活

動 ， 較 上 屆 的 52 萬 人 次 多 40 萬 人 次 （ 77%）， 主 要 是 有 超 過 39 萬 人

次 透 過 網 上 或 電 視 直 播 觀 看 決 賽 賽 事 ， 成 績 令 人 鼓 舞 。 有 關 各 項 活 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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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參 與 人 次 見 附 件 五 。  
 

G. 宣 傳 計 劃  
 

17. 大 會 繼 續 透 過 不 同 途 徑 及 平 台 宣 傳 和 推 廣 第 七 屆 港 運 會，包 括 印

刷 品 、 網 上 及 社 交 媒 體 ， 大 量 公 關 宣 傳 工 作 及 廣 告 ， 以 及 與 相 關 伙 伴

機 構 (包 括 區 議 會、港 協 暨 奧 委 會、學 體 會 及 各 體 育 總 會 )合 作，呼 籲 市

民 積 極 參 與 各 地 區 運 動 員 選 拔 及 相 關 的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， 以 及 入 場 觀 看

賽 事 。  
 
18. 為 加 强 宣 傳，大 會 除 製 作 全 新 的 政 府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外，更

邀 請 了 多 位 著 名 精 英 運 動 員 、 各 體 育 大 使 ， 以 及 過 往 曾 參 與 港 運 會 賽

事 的 現 役 運 動 員 拍 攝 多 條 宣 傳 短 片 ， 上 載 到 港 運 會 的 專 題 網 頁 、 社 交

媒 體 平 台 及 在 康 文 署 轄 下 康 樂 場 地 播 放 。 此 外 ， 大 會 亦 為 每 區 製 作 2
分 鐘 的 備 戰 專 輯 ， 於 3 月 初 至 4 月 期 間 在 港 鐵 車 廂 內 播 放 ， 以 及 製 作

兩 套 合 共 10 輯，每 輯 約 2 分 半 鐘 的 宣 傳 短 片 在 免 費 電 視 台 播 放，分 别

介 紹 各 項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及 各 區 的 備 戰 情 況 ， 以 及 報 導 港 運 會 的 各 項 比

賽 情 況 ， 鼓 勵 市 民 積 極 到 場 觀 看 賽 事 ， 為 所 屬 地 區 的 運 動 員 打 氣 。  
 
19. 為 宣 揚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好 處，鼓 勵 市 民 把 運 動 融 入 生 活，今 屆 香 港

花 卉 展 覽 的 花 壇 以 運 動 會 為 主 題 。 在 色 彩 繽 紛 的 運 動 場 上 ， 活 力 澎 湃

的 運 動 健 兒 積 極 參 與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8 個 體 育 項 目 及 示 範 項 目 ， 發 揮

拼 搏 的 體 育 精 神 。 有 關 大 會 的 宣 傳 工 作 報 告 見 附 件 六 。  
 

H. 贊 助  
 

20. 今 屆 港 運 會 共 獲 得 18 間 機 構 合 共 提 供 港 幣 717 萬 元 現 金 及 等 值

約 278 萬 元 物 資 ／ 服 務 的 贊 助 ， 其 中 9 間 為 新 的 贊 助 商 。 至 於 地 區 贊

助 方 面，共 有 9 個 地 區，包 括 葵 青、荃 灣、油 尖 旺、中 西 區、九 龍 城 、

大 埔 、 沙 田 、 元 朗 及 北 區 獲 得 地 區 人 士 或 機 構 合 共 提 供 港 幣 137 萬 元

現 金 及 等 值 約 10 萬 元 物 資 ／ 服 務 的 贊 助。有 關 大 會 及 地 區 贊 助 名 單 及

贊 助 詳 情 見 附 件 七 。  
 

I. 財 政 支 出  
 

21.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預 算 開 支 約 為 4,100 萬 元 ， 主 要 開 支 包 括 區 際 體

育 比 賽 及 訓 練 、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、 宣 傳 及 推 廣 等 ， 而 實 際 總 開 支 仍 有 待

核 實 。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預 算 開 支 表 見 附 件 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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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 .  活 動 檢 討 及 建 議  
 
22. 為 檢 討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成 效，以 完 善 來 屆 的 安 排，大 會 已 邀 請 各 協

辦 機 構 （ 包 括 區 議 會 、 康 文 署 各 分 區 辦 事 處 、 港 協 暨 奧 委 會 及 相 關 的

體 育 總 會 ） 就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各 項 安 排 提 供 意 見 ， 以 及 與 各 相 關 的 體

育 總 會 進 行 檢 討 會 議 ， 並 且 透 過 學 術 機 構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， 收 集 不 同 持

份 者 的 意 見。籌 委 會 及 常 委 會 已 於 今 年 9 月 26 日 舉 行 聯 席 會 議，總 結

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各 項 安 排 。  
 

23. 各 協 辦 機 構 大 致 認 為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整 體 安 排 及 宣 傳 工 作 理 想、運

作 暢 順、有 助 促 進 18 區 之 間 的 溝 通 和 友 誼、加 强 市 民 對 居 住 地 區 的 歸

屬 感 及 凝 聚 力 ， 達 到 舉 辦 港 運 會 的 目 的 。 今 屆 新 增 的 「 港 運 會 7 分 鐘

心 連 心 活 力 跑 」、「 奧 夢 邊 種 運 動 我 至 Fit」 及 「 港 運 會 齊 齊 玩 」 亦 有

助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參 與 港 運 會 。 而 透 過 港 台 安 排 網 上 直 播 8 個 體 育 比 賽

及 電 視 直 播 4 個 體 育 比 賽 決 賽 的 成 效 亦 十 分 理 想 ， 建 議 來 屆 繼 續 安

排 。 有 關 各 界 人 士 對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重 點 見 附 件 九 。  
 

24. 就 聘 請 學 術 機 構 探 討 港 運 會 在 社 區 層 面 推 廣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的 成

效 ， 大 會 已 透 過 公 開 招 標 形 式 ， 聘 請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許 士 芬 博 士 體 康 研

究 中 心 進 行 有 關 調 查 研 究 。 在 港 運 會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舉 行 期 間 ， 大 會 於

各 比 賽 場 地 共 收 集 了 超 過 4 700 份 問 卷 ， 收 集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港 運 會 的

意 見 。 近 九 成 的 受 訪 者 均 認 為 港 運 會 有 助 推 廣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文 化 、 有

助 連 繫 全 港 18 個 地 區 及 提 升 市 民 對 自 己 地 區 的 歸 屬 感、有 助 增 添 社 會

的 和 諧 氣 氛 ， 以 及 具 有 推 廣 健 康 生 活 和 減 低 公 共 醫 療 開 支 的 社 會 功

效。在 宣 傳 方 面，七 成 多 受 訪 者 認 為 現 有 的 宣 傳 足 夠，而 在 賽 事 方 面 ，

不 少 受 訪 者 希 望 增 加 比 賽 項 目 ， 讓 更 多 市 民 參 與 及 進 一 步 擴 闊 項 目 層

面 ， 最 多 受 訪 者 希 望 增 加 的 項 目 ， 按 次 序 為 單 車 、 手 球 、 保 齡 球 、 女

子 足 球 、 桌 球 、 壁 球 、 十 一 人 足 球 、 電 競 、 欖 球 、 沙 灘 排 球 和 三 項 鐵

人 等 。 有 關 調 查 研 究 結 果 及 總 結 見 附 件 十 。  
 
 
IV.  投 訴 及 跟 進 工 作  
 
25. 在 舉 辦 今 屆 港 運 會 期 間，大 會 共 收 到 457 宗 查 詢 、4 宗 建 議 及 23
宗 投 訴。投 訴 個 案 主 要 與 運 動 員 參 賽 資 格（ 5 宗 ）、地 區 運 動 員 選 拔（ 3
宗 ）、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（ 4 宗 ）、 體 育 比 賽 （ 9 宗 ） 及 整 體 安 排 （ 2 宗 ） 有

關 ， 秘 書 處 已 作 出 適 當 的 跟 進 及 回 覆 。  
 

26. 此 外，今 屆 港 運 會 收 到 1 宗 涉 及 羽 毛 球 比 賽 隊 際 項 目 男、女 子 團

體 四 強 賽 ， 其 中 三 區 隊 伍 於 比 賽 日 因 逾 時 未 交 「 出 場 表 」 而 被 視 作 自

動 棄 權 的 上 訴 個 案 。 就 有 關 裁 決 ， 秘 書 處 已 透 過 傳 閱 文 件 向 第 七 屆 港

運 會 常 委 會 匯 報 及 諮 詢 其 意 見 。 除 一 位 委 員 外 ， 所 有 委 員 均 同 意 必 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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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 持 大 會 當 日 以 賽 規 為 執 法 基 礎 的 判 決 ， 將 逾 時 未 交 「 出 場 表 」 的 三

區 隊 伍 視 作 自 動 棄 權 論 ， 而 所 有 被 判 自 動 棄 權 賽 事 的 三 區 亦 不 能 參 與

季 軍 戰 賽 事 。 籌 委 會 秘 書 處 將 與 各 體 育 總 會 檢 討 有 關 上 訴 機 制 ， 以 完

善 來 屆 的 安 排 。  
 

V.  總 結  
 

27. 兩 年 一 度 的 第 七 屆 港 運 會 已 經 圓 滿 結 束，今 屆 港 運 會 的 籌 辦 過 程

順 利 、 整 體 運 作 暢 順 、 組 織 及 規 模 更 趨 完 善 ， 整 體 參 與 人 次 更 超 過 92
萬 人 次 ， 成 績 令 人 鼓 舞 。 透 過 籌 辦 和 參 與 港 運 會 ， 政 府 與 區 議 會 、 各

體 育 總 會 、 地 區 體 育 會 、 學 校 及 地 區 體 育 團 體 緊 密 合 作 ， 能 有 效 推 動

地 區 體 育 發 展 ， 鼓 勵 市 民 積 極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， 在 社 區 建 立 熱 愛 體 育 的

文 化 。  
 
 

VI.  徵 詢 意 見  
 
28.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， 並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
******** 
 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019 年 9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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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
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
組 織 架 構  

 

名 譽 贊 助 人 ：  林 鄭 月 娥 女 士 ， 大 紫 荊 勳 賢 ， GBS 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 

名 譽 會 長 ：  劉 國 勳 議 員 ， MH 
立 法 會 議 員  

 馬 逢 國 議 員 ， SBS， JP 
立 法 會 議 員  

 霍 震 霆 先 生 ， GBS, JP 
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會 長  

會 長 ：  劉 江 華 先 生 ， JP 
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 

顧 問 ：  謝 凌 潔 貞 女 士 ， JP 
民 政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副 會 長 ：  李 美 嫦 女 士 ， JP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 

 楊 德 強 先 生 ， JP 
體 育 專 員  

 

籌 備 委 員 會  

 

主 席 ：  葉 永 成 先 生 ， SBS, MH, JP 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 

副 主 席 ：  容 樹 恒 教 授 ， JP 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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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碧 茜 女 士 ， JP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副 署 長 （ 康 樂 事 務 ）  

策 劃 顧 問 ：  湯 徫 掄 先 生 ， BBS, MH， JP 

委 員 ：  
(排 名 不 分 先 後 )    

鍾 志 樂 先 生  
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

 陳 毅 宇 先 生  
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 

 
黃 寶 基 先 生 ， MH 

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代 表  

 陳 學 鋒 先 生 ， MH, JP 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丁 江 浩 先 生  
東 區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張 錫 容 女 士 ， MH 
南 區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伍 婉 婷 女 士 ， MH 
灣 仔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何 顯 明 先 生 ， BBS, MH 
九 龍 城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簡 銘 東 先 生 ， MH 
觀 塘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林 家 輝 先 生 ， BBS, JP 
深 水 埗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鍾 澤 暉 先 生 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黎 榮 浩 先 生 ， MH 
黃 大 仙 區 議 會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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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：  
(排 名 不 分 先 後 ) 

余 麗 芬 女 士 ， MH 
離 島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林 翠 玲 女 士 ， MH 
葵 青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陳 惠 達 先 生  
北 區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方 國 珊 女 士  
西 貢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黃 嘉 榮 先 生 ， MH 
沙 田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余 智 榮 先 生  
大 埔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葛 兆 源 先 生  
荃 灣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曾 憲 康 先 生  
屯 門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湛 家 雄 先 生 ， BBS, MH, JP 
元 朗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楊 世 模 博 士 ， JP 
香 港 業 餘 田 徑 總 會 代 表  

 周 日 光 先 生  
香 港 羽 毛 球 總 會 代 表  

 朱 春 生 先 生  
香 港 籃 球 總 會 代 表  

 袁 文 川 先 生  
香 港 足 球 總 會 代 表  

 趙 展 鴻 先 生  
香 港 業 餘 游 泳 總 會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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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：  
(排 名 不 分 先 後 ) 

陳 昌 麒 教 授  
香 港 乒 乓 總 會 代 表  

 黎 百 年 先 生  
香 港 網 球 總 會 代 表  

 張 治 威 先 生  
香 港 排 球 總 會 代 表  

 鄭 青 雲 先 生  
民 政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康 樂 及 體 育 ）  

 孔 得 泉 先 生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康 樂 事 務 ）  

秘 書 長 ：  李 嘉 美 女 士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大 型 活 動 ）  

 

常 務 委 員 會  
 

主 席 ：  葉 永 成 先 生 ， SBS, MH, JP 
第 七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主 席  

副 主 席 ：  容 樹 恒 教 授 ， JP 
第 七 全 港 運 動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 

委 員 ：  
(排 名 不 分 先 後 )    

孔 得 泉 先 生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康 樂 事 務 ）  

 
黃 寶 基 先 生 ， MH 
中 國 香 港 體 育 協 會 暨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代 表  

 伍 婉 婷 女 士 ， MH 
港 島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黎 榮 浩 先 生 ， MH 
九 龍 東 區 議 會 代 表  



5 
 

委 員 ：  
(排 名 不 分 先 後 ) 

何 顯 明 先 生 ， BBS, MH 
九 龍 西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方 國 珊 女 士  
新 界 東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湛 家 雄 先 生 ， BBS, MH, JP 
新 界 西 區 議 會 代 表  

 陳 志 雄 先 生  
香 港 學 界 體 育 聯 會 代 表  

 鄧 漢 昇 先 生  
香 港 精 英 運 動 員 協 會 代 表  

 雷 雄 德 博 士  
媒 體 及 公 關 界 代 表  

秘 書 長 ：  李 嘉 美 女 士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大 型 活 動 ）  

 



附件二  

第七屆全港運動會各項比賽人數及年齡分佈  

年齡 
田徑 羽毛球 籃球 

五人 

足球 
游泳 乒乓球 網球 排球 總人數 (%) 

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總數 (%)  

5-9 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(0.03 %) 

10-14  30 8 17 5 4 0 0 82 67 41 5 18 11 1 0 193 96 289 (8.64 %) 

15-19  126 130 39 27 32 17 62 86 110 33 34 16 13 59 33 391 426 817 (24.43 %) 

20-24  48 90 41 62 76 73 50 6 20 26 30 7 16 92 75 296 416 712 (21.29 %) 

25-29  17 37 33 63 54 66 92 2 4 17 36 8 14 79 83 210 395 605 (18.09 %) 

30-34  10 21 22 25 47 62 55 1 6 7 24 10 10 52 66 149 269 418 (12.50 %) 

35-39  4 10 13 17 22 25 25 0 1 5 7 4 14 17 20 65 119 184 (5.50 %) 

40-44  1 4 10 9 1 2 9 3 0 6 8 15 12 7 12 43 56 99 (2.96 %) 

45-49  2 7 9 6 0 0 2 0 0 6 5 18 18 3 0 38 38 76 (2.27 %) 

50-54  2 2 9 3 0 0 0 0 1 9 5 24 17 1 1 45 29 74 (2.21 %) 

55-59  1 2 2 0 1 0 0 0 0 6 5 16 10 0 0 26 17 43 (1.29 %) 

60-64  0 1 0 0 0 0 0 0 0 4 4 4 6 0 0 8 11 19 (0.57 %) 

65-69  1 0 0 0 0 0 0 0 0 1 2 1 1 0 0 3 3 6 (0.18 %) 

70-74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(0.03 %) 

總人數 

242 313 195 217 237 245 295 180 210 161 165 141 142 311 290 

1467 1877 3 344(100%) 
555 412 482 295 390 326 283 601 

 



附件三  

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

各項比賽場地  

比賽項目  初賽至八強場地  決賽場地  

田徑  灣仔運動場  

游泳  *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 

羽毛球  

個人項目  
圓洲角體育館及  

*士美非路體育館  
*伊利沙伯體育館  

隊際項目  
*九龍公園體育館  

乒乓球  

個人項目  
調景嶺體育館及  
元朗體育館   

*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 隊際項目  
調景嶺體育館、  
港灣道體育館及  

*荔枝角公園體育館  

網球  

個人項目  
*鰂魚涌公園網球場、  
*源禾遊樂場網球場及  
聯合道公園網球場  

*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 
隊際項目  

*鰂魚涌公園網球場、  
*源禾遊樂場網球場、  
聯合道公園網球場、  
荃灣公園網球場及  

*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  

籃球  

元朗體育館、  
北河街體育館、  

*林士德體育館及  
荃灣體育館  

荃灣體育館  

五人足球  

長沙灣遊樂場、  
*沙咀道遊樂場及  

*馬鞍山體育館  
*馬鞍山體育館  

排球  

*蒲崗村道體育館、  
*屏山天水圍體育館、  

*青衣體育館及  
荃灣體育館  

荃灣體育館  

* 比賽場地與上屆相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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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
 

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獲獎地區名單  
 
 

(一 ) 第七屆全港運動會：  

總冠軍  元朗區  

總亞軍  沙田區  

總季軍  北區  

 

(二 ) 體育比賽：  

獎項  
項目  

總冠軍  總亞軍  總季軍  飛躍進步社區  

田徑  沙田區  元朗區  屯門區  沙田區  

羽毛球  元朗區  深水埗區  大埔區  深水埗區  

籃球  沙田區  
中西區  

元朗區  
-- 沙田區  

五人足球  元朗區  黃大仙區  北區  元朗區  

游泳  九龍城區  沙田區  黃大仙區  離島區  

乒乓球  中西區  沙田區  西貢區  沙田區  

網球  元朗區  油尖旺區  沙田區  北區  

排球  元朗區  北區  西貢區  觀塘區  

 

(三 ) 其他獎項：  

「獲得最多金牌的社區」  沙田區  

「最積極參與社區」  元朗區  

「最佳進步社區」  沙田區  

「票選我最支持的體育社區」  中西區  

「網上我最支持的體育社區」  灣仔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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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最強打氣團社區」  九龍城區  

「最佳體育風尚社區」  

元朗區（冠）  

沙田區（亞）  

東區（季）  

 

(四 ) 十八區啦啦隊大賽獎項：  

獎項  冠軍  亞軍  季軍  

最佳表現獎  元朗區  離島區  屯門區  

最具地區特色獎  元朗區  黃大仙區  
屯門區及  

離島區  

最具人氣獎  葵青區  

 

(五 ) 港運會 7 分鐘心連心活力跑獎項：  

獎項  冠軍  亞軍  季軍  

港運會活力社區獎  離島區  中西區  黃大仙區  

 



附 件 五  
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各 項 活 動 參 與 人 次 表  
 
 

活動 日期 
參與人數／次 

參加者 觀眾 

1. 開展活動 2018 年 6 月 19 日 200 -- 
  
2. 地區運動員甄選／選拔賽 

1.1 田徑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 月 798 - 
1.2 羽毛球 956 - 
1.3 籃球 949 - 
1.4 五人足球  544 - 
1.5 游泳  540 - 
1.6 乒乓球 1 199 - 
1.7 網球 711 - 
1.8 排球 1 771 - 

小計： 7 468 - 
 

3. 游泳比賽水試 2018 年 12 月 8 日及 15 日 324 100 
 

4. 地區運動員訓練 2019 年 2 月至 5 月 3 344 - 
 

5. 地區誓師／授旗／宣傳活動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60 429 - 

 
6. 區際體育比賽     

6.1 田徑比賽  2019 年 5 月 18 日及 19 日 555 1 160 
6.2 羽毛球比賽  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5 月 26 日 412 3 130 
6.3 籃球比賽 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26 日 482 4 792 
6.4 五人足球比賽 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25 日 295 5 872 
6.5 游泳比賽  2019 年 5 月 18 日及 19 日 390 1 775 
6.6 乒乓球比賽  201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6 日 326 3 740 
6.7 網球比賽  2019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19 日 283 2 207 
6.8 排球比賽  2019 年 3 月 24 日至 5 月 19 日 601 3 190 

透過網上／電視觀看決賽賽事   396 176 

小計： 3 344 422 042 
 

7. 輪椅籃球挑戰賽 2019 年 2 月 24 日至 5 月 26 日 74 1 350 
 

8. 智障人士游泳邀請賽  2019 年 5 月 18 日及 19 日 15 註 2 
 

9. 七人欖球示範項目 
註 1

 2019 年 3 月至 5 月 509 550
 

 



 

活動 日期 
參與人數／次 

參加者 觀眾 

10. 星級教室 -- 精英運動員示範及交流 

10.1 田徑  2018 年 7 月 22 日 113  
10.2 羽毛球  2018 年 7 月 22 日 112  
10.3 籃球 2018 年 11 月 10 日 177  
10.4 五人足球 2018 年 10 月 20 日 230  
10.5 游泳 2018 年 7 月 22 日 116  
10.6 乒乓球 2018 年 9 月 9 日 128 - 
10.7 網球 2018 年 10 月 9 日 104 - 
10.8 排球 2018 年 10 月 28 日 129 - 

小計： 1 109 - 
 

11. 星級教室 -- 體育講座 2018 年 7 月 22 日 123 - 
 

12. 開幕典禮  2019 年 4 月 28 日 1 516 6 063 
 

13. 閉幕暨綜合頒獎典禮  2019 年 6 月 2 日 1 314 - 
 

14. 其他宣傳及全民參與活動  
14.1 「奥運日 2018」攤位遊戲

註 1
 2018 年 6 月 24 日 700  

14.2 奧夢‧邊種運動我至 Fit
註 1

  2018 年 7 月 22 日  103 - 

14.3 港運會 7 分鐘心連心活力跑
註 1

 

2018 年 9 月至 
2019 年 5 月 10 日 

21 179 - 

14.4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2019 年 2 月 24 日 2 020 - 

14.5 全城躍動活力跑暨嘉年華 2019 年 3 月 10 日 5 525 215 

14.6 網上投票選舉「我最支持的

體育社區」及競猜「第七屆

全港運動會總冠軍」
註 3

 

2019 年 2 月 24 日至 
5 月 12 日 

167 767 - 

14.7 票選「我最支持的體育社區」

及競猜「第七屆全港運動會

總冠軍」
註 3

 

179 378 - 

14.8 活力動感攝影比賽  2019 年 2 月 24 日至 6 月 2 日 191 - 
14.9 在「香港花卉展覽 2019」中

設置大型主題花圃 
2019 年 3 月 15 日至 24 日 40 000 - 

14.10 奧運金牌精英約定你
註 1

 2019 年 4 月 27 日  200 - 

小計： 417 063  215 

總計： 
496 832 430 320 

927 152 

備註： 
註 1：第七屆全港運動會新增活動。 
註 2：觀衆人數已包括在區際游泳比賽內 
註 3：以票數計算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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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六  
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
宣 傳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 

（截至 2019 年 7 月 2 日） 
 

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1. 設立專題網頁 
設立港運會專題網頁，使用響應式網頁
設計，同時支援手機及平板電腦；並加
設 Facebook、Twitter、Instagram 及新浪
微博連結，以方便市民瀏覽和分享 

 
19/6/2018 起 

 

2. 互聯網宣傳   
 i) 在康文署主頁及「康文署電子雜誌」

的 「精彩節目」介紹港運會 
 

19/6/2018 起  

 ii) 安排港運會網頁超連結至政府及相
關機構的網頁，包括： 

- 港協暨奧委會 
- 8 個相關體育總會 
-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
- 中國香港啦啦隊總會 
- 香港政府一站通 
- 民政事務局 
- 政府新聞網 
- 教育局 
- youth.gov.hk  
- 香港教育城 
- 1823 Online 
- 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 
-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

體育協會 
-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
- 中、小學校（共 22 間） 

 
 

23/8/2018 - 1/2019 
16/7/2018 - 1/2019 
22/7/2018 – 1/2019 
30/7/2018 – 1/2019 
3/9/2018 – 1/2019 
3/8/2018 – 1/2019 
9/8/2018 – 1/2019 
19/6/2018 – 1/2019 
16/7/2018 – 1/2019 
2/10/2018 – 1/2019 
19/6/2018 – 1/2019 
18/7/2018 – 1/2019 
18/7/2018 – 1/2019 

 
9/8/2018 – 1/2019 

24/10/2018 – 
1/2019 

 

3. 社交平台宣傳   
 i) 在「體路」專題網頁、Facebook 及

YouTube 宣傳 
20/6/2018 – 
30/6/2019 

共 23 篇軟文、31
條短片視頻及大

量照片 
 ii)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局 的 Facebook 及

YouTube 平台，分享港運會宣傳短片 
 

7/2018 – 6/201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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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 iii) 鼓勵港運會體育大使、精英運動員、
區 議 員 等 自 發 於 社 交 平 台 如
Instagram、Facebook 分享港運會消息 

19/6/2018 起  

 iv) 透過 U Magazine 的 Facebook 平台，
分享港運會消息 

15/11/2018 – 
5/2019 

 

4. 報章宣傳（新聞稿／廣告）    
 i) 發放新聞稿給報章，並上載於政府

及康文署網頁 
 

19/6/2018 – 6/2019  

 ii) 刊登特約專輯 20/6/2018 – 6/2019 共 30 篇 

 iii) 在報章的「康體繽紛」專欄內報導 20/6/2018 – 6/2019  

iv) 刊登報章廣告（宣傳海報） 28/6/2018 – 4/2019 共 7 篇 

5. 電台宣傳 
i) 製作宣傳聲帶於全港電台政府宣傳

時段播放： 
- 30 秒宣傳聲帶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30 秒宣傳聲帶（主題） 

 
ii) 定期提供港運會資訊予香港電台第

一台「十項全能」節目主持人於節目
內報導 
 

 
 
 

19/6- 31/12/2018 
24/2 - 2/6/2019 

 
9/2018 – 6/2019 

 

 

6. 電視節目宣傳／訪問 
i) 安排無線電視翡翠台的「體育新世

界」採訪港運會開展活動及訪問籌
委會主席 

 

 
19/6/2018 

 

 
 

 ii) 安排有線電視新聞速遞報導港運會
開展活動及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
賽 

 
iii) 港台 31 台「體壇無極限」採訪港運

會「奧運金牌精英約定你」嘉賓 
 

iv) 無線電視翡翠台錄播第七屆全港運
動會開幕典禮 
 

v) 港台 32 台直播 4 個項目決賽及重播
8 個項目決賽 

19/6/2018 
24/2/2019 

 
 

27/4/2019 
 
 

28/4/2019 
 
 

18/5 – 7/20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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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vi) 無線電視翡翠台「港活力港運會」
及「全城撐港運會」特輯 
 

3 – 31/3/2019 
5/5 – 2/6/2019 

@5 集，共 10 集 

7. 宣傳短片 
製作不同港運會宣傳短片於下列媒介播
放： 

  

 i) 電視台 
於全港電視台政府宣傳時段播放： 
- 30 秒宣傳短片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30 秒宣傳短片（主題） 

 

 
 

19/6- 31/12/2018 
24/2 - 2/6/2019 

 
 

ii) 港鐵車廂 
透過有線新聞速遞於港鐵東、西、觀
塘及馬鞍山線車廂電視屏幕播放： 
- 35 秒宣傳短片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30 秒開展活動精華片段 
- 35 秒宣傳短片（主題） 
- 十八區誓師暨啦啦隊大賽 
- 18 區備戰專輯 (18 輯) 
- 戰報速遞 (3 輯) 
- 第七屆港運會總結 

 

 
 
 

6 - 12/2018 
6 - 7/2018 
2 - 5/2019 

3/2019 
3 – 4/2019 

5/2019 
6/2019 

 
 
 
 
 
 

3 分鐘 
@2.5 分鐘 
@2.5 分鐘 

3 分鐘 

 iii) 康文署各區康樂場地（包括維多利
亞公園及市政局百週年紀念公園的
大型電視屏幕播放） 
- 35 秒宣傳短片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

氣片段 
- 35 秒宣傳短片（主題） 

 
iv) 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社區會堂的電視

屏幕播放： 
- 35 秒宣傳短片 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

氣片段 
- 35 秒宣傳短片（主題） 

 

 
 
 

6 - 12/2018 
6 /2018 – 6/2019 

 
2 - 6/2019 

 
 
 

6 - 12/2018 
6/2018 – 6/2019 

 
2 - 6/2019 

 

 
 
 
 

 

 v) 互聯網（如港運會的專題網頁、政
府新聞處 YouTube 頻道供市民收看） 
- 30 秒宣傳短片（運動員甄選） 
- 港運會體育大使及精英運動員打

氣片段 
- 30 秒宣傳短片（主題） 

 
 

6 - 12/2018 
6 /2018 – 6/2019 

 
2 - 6/2019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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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8. 刊登廣告  
於下列不同媒介刊登廣告： 
i) 九龍巴士 

- 在車身刊登廣告（共 30 輛） 
 

ii) 城巴及新巴 
- 在車身刊登廣告（共 30 輛） 
- 於巴士站燈箱展示廣告（共 90 個） 
- 巴士站電子屏箱 (13 站共 45 屏分佈

於中環、金鐘、灣仔及銅鑼灣) 
 
iii) 電車 

- 全車身廣告(共 3 輛) 
 
iv) 港鐵 

- 65 吋 電子屏(共 82 對，分佈於 19
個站)及大電視網絡 (共 139 屏，分
佈於 45 個站) 

- 車廂內廣告--車門貼及車窗兩側貼  
(共 6 台車) 

- 東鐵線、西鐵線及馬鞍山線車廂內
廣告--車門貼 (共 3 台車) 

 

 
 
 

11/10 - 5/12/2018 
18/2 – 26/5/2019 

 
24/2 – 18/5/2019 
15/3 – 6/6/2019 

13-26/5/2019 
 
 
 

8/4 – 2/6/2019 
 

 
29/4-26/5/2019 

 
 

25/4-29/5/2019 
 

24/4-28/5/2019 

 
 

v) 在全港的存放郵件箱刊登廣告 
（每區 5-6 個郵件箱，共 100 個） 
 

vi)  紅磡海底隧道(九龍出口北行)廣告
牌(1 塊 2 面) 
 

vii) 大欖隧道口南行巴士轉乘區燈箱 
(共 46 個 92 面) 

 
viii) 戶外巨型 LED 廣告屏(2 個，分佈於

尖沙咀及灣仔) 
 

17/9 - 16/12/2018 
 
 

1-31/5/2019 
 
 

24/4-21/5/2019 
 
 

13/5 – 2/6/20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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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9. 座地宣傳板／易拉架    

 i) 在康文署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全
港體育館展示座地宣傳板 

8/2018 - 6/2019 
 

每區 5 - 9 塊， 
共 120 塊 

 ii) 提供港運會宣傳易拉架予各區舉辦
活動時擺放 
- 葵青區全民運動日 
- 包山嘉年華 
 

7/2018 - 1/2019 
 

5/8/2018 
4/5/2019 

  

 iii) 在大型活動中擺放易拉架作宣傳
用： 

- 奧運日 2018 
-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 
-  新世界維港泳 2018 
- 光大新鴻基香港壁球公開賽體育

節開幕 
 

 
 

24/6/2018 
6-14/10/2018 
21/10/2018 

19-25/11/2018 

 
 

 iv) 在大型活動中擺放宣傳 A 字板： 
- 2018 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

13-18/11/2018  

 v) 在 康 文 署 主 辦 的 「香 港 花 卉 展 覽
2019」中設置大型花圃 

15-24/3/2019  

10. 宣傳海報及印刷品  
i) 於康文署各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及轄

下場地、18 區區議會、各區民政事
務處、社區會堂、港協暨奧委會、8
個協辦體育總會、香港智障人士體育
協會、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
體育協會、各大專院校及全港中、小
學，以及政府新聞處管理的行人天橋
及隧道告示板/箱、公共屋邨、商場、
巴士站及政府大樓等的吿示箱張貼
宣傳海報 
 

 
19/6/2018 起 

 

 
共 8 款 

 ii) 在康文署每月出版的「社區康樂體育
活動」小冊子刊登封面、內頁廣告及
／或活動資料 

5/2018 - 4/2019 
 

2018 年 7 月至
2019 年 6 月份 

的刊物 

 iii) 在地區每月「康體活動一覽表」及地
區活動宣傳資料加入港運會宣傳標
語 
 

7/2018 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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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事項 推出日期 備註 

 iv) 在公用機構帳單宣傳港運會 : 
-  隨水費帳單夾附港運會宣傳單張 

 
7-10/2018 

 
共 260 萬戶 

11. 懸掛宣傳橫額 
i) 在康文署轄下場地外牆懸掛大型宣

傳橫額 
- 運動員甄選（共 19 幅） 
- 主題（共 31 幅） 

 

 
 
 

6/2018 - 1/2019 
2 - 6/2019 

 
 

 ii) 在康文署轄下主要場地懸掛 15 呎 x 3
呎宣傳橫額（每區 5 條，共 90 條） 
- 運動員甄選 
- 主題 
 

 
 

6/2018 - 1/2019 
2 - 6/2019 

 

 

12. 懸掛燈柱旗 
在全港主要街道懸掛燈柱旗 

 
2 - 6/2019 

 
每區約 150 對，

約共 2,450 對 
 

13. 在學校推廣港運會 
透過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的協作，出席
兩場中學學校代表大會，向全港中學介
紹及推廣港運會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港
運會活動 
 

 
28/8 及 5/9/2018 

 

14. 紀念品 
製作一系列紀念品，透過各項活動派發
給市民及參加者，以廣泛宣傳第七屆港
運會 
 

 
7/2018 – 6/20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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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七  
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
贊 助 機 構 名 單  

 
I. 大會贊助 

 

序 
號 

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贊助級別 
贊助內容 

現金 ($) 物資／服務及估值($) 

1. * 香港賽馬會 
(The Hong Kong Jockey 
Club) 

主要貢獻 
機構 

7,020,000 － － 

2. * 港星多媒體製作有限公司 
(Pyromagic Multi-media 
Productions Ltd) 

鑽石贊助 
 

－ 

開幕典禮煙 

火、燃點火

炬及火盆技

術支援 

600,000 

3.  特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(Xte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
Limited) 

－ 

 

活力跑

T-shirt 
(6 000 件) 

600,000 

4. *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
(Otsuka Pharmaceutical 
(H.K.) Limited) 

金贊助 
 

－ 

寶礦力水 500,000 

5.  惠華藥業 

(Fei Fah Medibalm (HK) 
Co) － 

活絡油 

(2400 支) 
及 

安肌按摩膏

(2400 支) 

265,920 

6. * 菲仕蘭(香港)有限公司

(FrieslandCampina (Hong 
Kong) Limited) 

－ 
子母健康 
禮物包 

 
129,710 

7.  廣州市威健體育用品有限

公司 
－ 羽毛球比賽

用球 
128,760 

8. * 友營堂有限公司 
(NutriWorks Limited) － 活力肌腱貼 

(5 600 份) 
112,000 

9. * 通城鐘錶有限公司 
(Thong Sia Watch Company 
Limited) 

 活力跑 
(計時系統) 

110,000 

10. * 

 

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

(Hong Kong Chinese Martial 
Arts Dragon and Lion Dance 
Association Limited) 

－ 
開幕典禮

龍獅表演 108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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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號 

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贊助級別 
贊助內容 

現金 ($) 物資／服務及估值($) 

11.  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
(Yue Hwa Chinese Products 
Emporium Ltd) 

－ 現金禮券 100,000 

12.  金順豐有限公司 
(Max Golden Limited) 

獎品贊助 
50,000 － － 

13. *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
(Po Sum On Medicine 
Factory Limited) 

獎品贊助 

30,000 
保心安 
活絡油 

(400 支) 
20,000 

14. 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
(Wai Yuen Tong Medicine 
Co., Ltd) 

獎品贊助 
及紀念特刊

半版廣告 
 

10,000 
保健食品

及用品 
50,180 

15. * 

 

金牌體育用品批發公司

(Gold Medal Sports 
Wholesalers Company) 

獎品贊助 － 

紅雙喜比賽

用乒乓球、

斯伯丁比賽

用籃球、以

及乒乓球拍 

57,902 

16.  東瀛遊旅行社有限公司 
(EGL Tours Company 
Limited) 

紀念特刊 

全版廣告 

 

20,000 － － 

17.  蘭桂坊集團 
(Lan Kwai Fong Group) 20,000 － － 

18.  羅乒咸永道有限公司 
(Pricewaterhousecoopers 
Limited) 

20,000 － － 

 
小計： 7,170,000 2,782,472 

 總值： 9,952,472 

 

* 曾贊助第六屆港運會的機構 

 



3 
 

 

II. 地區贊助 

 

序號 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
贊助內容 

現金($) 物資／服務及其估值($) 

1.  葵青區 

香港工商總會葵青分會 

Hong Kong Industrial & Commercial 

Association Limited Kwai Tsing Branch 

10,000 － － 

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

Kai Shing Management Services Limited 

10,000 － － 

香港中華總商會新界區聯絡處 

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

(CGCC) Hong Kong,Liaison Committee - 

New Territories District 

6,000 － － 

亞太電氣有限公司 
Asia Pacific Power Electric Limited 

5,000 － － 

廠商會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

CMA Exhibition Services Limited (CMAESL) 

5,000 － － 

高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Gold Ded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

5,000 － － 

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
Modern Terminals Limited 

5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46,000   

2.  荃灣區 

縱橫匯海財經網站  30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30,000   

3.  油尖旺區 

 羅犖銘先生 MH  

Mr. LOW Lock-ming, Nelson, MH 

200,000 － － 

 陳愛菁女士 JP 

Ms. CHAN Oi-ching, JP 

100,000 － － 

 呂金房博士 

Dr. LUI Kam-fong 

20,000 － － 

 陳杏女士 

Ms. CHAN Hang 

10,000 －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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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
贊助內容 

現金($) 物資／服務及其估值($) 

 趙崇彬先生 

Mr. CHIU Sung-bun, Ernest  

10,000 － － 

 鄒華東先生 

Mr. CHOW Wah-tung 

10,000 － － 

 鍾子權先生 

Mr. CHUNG Tsi-kuen 

10,000 － － 

 葉兆德醫生 

Dr. IP Siu-tak  

10,000 
 

－ － 

 鍾霆諾先生 

Mr. JUNG Ting-lok 

10,000 － － 

 關永樂先生 

Mr. Michael Kwan 

10,000 － － 

 李秋敏女士 

Ms. LEE Chau-man, Ada 

10,000 － － 

 伍燕梅女士 

Ms. Lyraa NG 

10,000 － － 

 吳錦祥先生 

Mr. NG Kam-cheung, Robert 

10,000 － － 

 唐大錦先生 

Mr. TONG Tai-kam, David 

10,000 － － 

 王子成先生 

Mr. WONG Tsz-shing, Alex 

10,000 － － 

 黃惠詩女士 

Ms. WONG Wai-sze 

10,000 － － 

 余煥懷先生 

Mr. YU Woon-wai 

10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460,000 － － 

4.  中西區 

 唐躍峰先生 JP 

Mr. TONG Yeuk-fung, JP 

100,000 － － 

 陳偉泉先生 

Mr. CHAN Wai-chuen 

30,000 － － 

 何應祥先生 

Mr. HO Ying-cheung 

30,000 － － 

 林懷榮博士 

Dr. Malcolm LAM 

30,000 － － 

 羅清平先生 MH 

Mr. LO Ching-ping, MH 

30,000 －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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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
贊助內容 

現金($) 物資／服務及其估值($) 

 伍海山先生 

Mr. NG Hoi-shan 

30,000 － － 

 杜千送先生 

Mr TO Chin Sung 

30,000   

 葉榮鉅先生 BBS 

Mr. YIP Wing-kui, BBS 

30,000 － － 

 蔡敬和先生 

Mr. CHOI King-wo 

3,000 － － 

 馮家添先生 

Mr. FUNG Ka-tim 

3,000 － － 

 黎璧美女士 
Ms LAI Pik-mei Pamy 

3,000   

 黎惠權先生 

Mr. LAI Wai-kuen 

3,000 － － 

 林振風先生 

Mr. LAM Chun-fung 

3,000 － － 

 邱松慶先生 

Mr. QIU Song-qing 

3,000 － － 

 唐大威先生 MH 

Mr. TONG Tai-wai Raphael, MH 

3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331,000 － － 

5.  九龍城區 

 張志聰先生 

Mr. CHEUNG Chi-chung 

100,000 － － 

 寶島紡織有限公司  

Formosa Textiles Company Limited 

100,000 － － 

 香港兒童鼓樂團 

Hong Kong Kids Drum Association 

100,000 － － 

 鍾子權先生 

Mr. CHUNG Tsi Kuen 

－ 運動外套 
約 250-300 件 
( 視 乎 運 動 員 人
數 )( 每 件 約 400
元) 

100,000 

 小計： 300,000 － 100,000 

6.  大埔區 

 

 

大埔體育會  
Tai Po Sports Association Ltd. 

50,000 －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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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贊助機構／贊助人士 
贊助內容 

現金($) 物資／服務及其估值($) 

小計： 50,000 － － 

7.  沙田區 

 繽紛體育基金 
Brighten Sport Foundation 

10,000 － － 

 李圖明 
Michael Lee 

10,000 － － 

 廖觀輝 
Liu Koon Fai 

5,000 － － 

 香港大塚製藥有限公司 

(Otsuka Pharmaceutical (H.K.) Limited) 

－ 寶礦力粉 (15g) 

1,250 包 

3,000 

小計： 25,000 － 3,000 

8.  元朗區 

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
China Mobile Hong Kong Company 

Limited 

30,000 － － 

 香港駕駛學院 
HK School of Motoring 

30,000 － － 

 雄輝集團有限公司 
Hung Fai Group Company Limited 

10,000 － － 

 基地建設(香港)有限公司 
Ki Da Construction (Hong Kong) Co. Ltd. 

10,000 － － 

 利發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
Lee Fat Properties Agency Limited 

10,000 － － 

 銘威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
Ming Wai Estates Holdings Limited 

10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100,000 － － 

9.  北區 

 葉滿棠先生 30,000 － － 

小計： 30,000 － － 

 總計： 1,372,000 103,000 

 總值： 1,475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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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八  

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

預 算 開 支 表  

（ 截 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）  

 
項 目  預 算 開 支 ($) 

  

I. 地 區 支 援 項 目   

 1. 地 區 代 表 團 制 服  1,213,430 

 2. 十 八 區 地 區 支 援 支 出 (包 括 運 動 器 材 、 教 練 及 兼

職 工 人 員 酬 金 、 地 區 運 動 員 選 拔 、 運 動 員 比 賽

制 服 、 組 織 啦 啦 隊 、 地 區 宣 傳 、 交 通 運 輸 及 雜

項 ) 

8,652,102 

小 計 ：  9,865,532 

  

II.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  

 1.  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（ 共 8 項 ）  3,500,625 

 2.  網 上 ／ 電 視 直 播 決 賽  1,299,897 

小 計 ：  4,800,522 

 

III. 全 民 參 與 活 動  

 1.  開 展 活 動  122,730 

 2.  「2018 奧 運 日 」攤 位 遊 戲  14,531 

 3.  星 級 教 室  ―  8 項 精 英 運 動 員 示 範 及 交 流 活 動  231,254 

 4.  星 級 教 室  ―  體 育 講 座  21,247 

 5.  奧 夢 ‧ 邊 種 運 動 我 至 Fit 129,463 

 6.  港 運 會 7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 138,893 

 7.  十 八 區 誓 師 暨 啦 啦 隊 大 賽  754,262 

 8.  賽 馬 會 全 城 躍 動 活 力 跑  2,500,720 

 9.  七 人 欖 球 示 範 項 目  4,985 

 10.  活 力 動 感 攝 影 比 賽  37,315 

 11.  投 票 和 競 猜 活 動  238,577 

 12.  最 強 打 氣 團 社 區 活 動  213,558 

 13.  專 題 展 覽 及 大 型 花 圃  210,000 

 14.  奧 運 金 牌 精 英 約 定 你  48,505 

 

 

 小 計 ：  4,666,040 

IV. 輪 椅 籃 球 挑 戰 賽 及 智 障 人 士 游 泳 邀 請 賽  194,8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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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預 算 開 支 ($) 

  

   

V. 開 幕 及 閉 幕 典 禮  

 1.   開 幕 典 禮  5,320,828 

 2.   閉 幕 暨 綜 合 頒 獎 典 禮  1,043,145 

小 計 ： 6,363,973 

  

VI. 宣 傳  

 1.  廣 告 費 用（ 包 括 報 章、電 台、電 視、社 交 媒 體 、 

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及 大 型 廣 告 牌 等 ）  
8,404,275 

 2.  宣 傳 物 品 （ 包 括 海 報 、 橫 額 、 燈 柱 旗 、 展 板 、

紀 念 特 刊 、 紀 念 品 、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等 ）  
3,172,587 

小 計 ：  11,576,862 

  

VII. 其 他   

 1.  聘 用 臨 時 職 員  1,249,162 

 2.  網 頁 及 電 腦 系 統  1,746,755 

 3.  雜 項  487,298 

小 計 ： 3,483,215 

   

總 計 （ I 至 VII）： 40,951,039 

 

 

備 註 ：  

上 述 預 算 開 支 ， 不 包 括 租 用 康 文 署 轄 下 場 地 進 行 訓 練 、 比 賽 及 活 動 的 名 義 費

用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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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九  

各 界 人 士 對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的 主 要 意 見  

 
I. 整 體 意 見  
 a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整 體 安 排 及 宣 傳 工 作 理 想 、 運 作 暢

順 、 有 助 促 進 18 區 之 間 的 溝 通 和 友 誼 、 加 强 市 民 對 居 住 地

區 的 歸 屬 感 及 凝 聚 力 ， 達 到 舉 辦 港 運 會 的 目 的 ；  
 

 b. 普 遍 建 議 來 屆 維 持 以 推 廣 社 區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的 定 位 和 目 標 ，

但 亦 有 地 區 建 議 隨 著 比 賽 水 平 不 斷 提 高 ， 應 重 新 考 慮 定 位 ，

提 升 競 技 水 平 。  
 

II. 體 育 項 目  
 a. 

 
普 遍 建 議 維 持 現 有 的 8個 體 育 比 賽 項 目 ， 但 有 個 別 地 區 認 為

五 人 足 球 受 場 地 訓 練 和 受 歡 迎 程 度 所 限，建 議 考 慮 改 為 七 人

足 球 比 賽，亦 有 地 區 希 望 將 欖 球 及 活 力 跑 納 入 正 式 的 比 賽 項

目 ；  
 

 b. 建 議 舉 辦 其 他 示 範 項 目 ， 例 如 非 碰 撞 式 欖 球 及 女 子 足 球 ， 以

及 舉 辦 更 多 適 合 殘 疾 人 士 參 與 的 體 育 比 賽 。  
 

III. 體 育 比 賽 賽 制 及 賽 規  
 a. 建 議 繼 續 採 用 種 籽 制 編 排 對 賽 ， 增 加 賽 事 的 競 爭 性 和 觀 賞

性 ；  
 

 b. 同 意 維 持 接 納 進 入 8強 賽 事 的 運 動 員 ／ 隊 伍 ， 如 因 傷 病 或 出

席 大 型 國 際 賽 事 而 需 要 缺 席 比 賽，可 提 供 由 認 可 醫 生 及 體 育

總 會 簽 署 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予 大 會 ， 待 確 認 後 ， 可 保 留 其 名 次

和 積 分 的 安 排 ；  
 

 c. 普 遍 建 議 維 持 參 與 隊 際 比 賽 選 拔 的 球 隊 必 須 包 括 年 青 球 員

的 安 排 ，亦 有 建 議 羽 毛 球 隊 際 項 目 最 少 有 兩 名 18歲 或 以 下 的

年 青 球 員 ， 惟 有 個 別 地 區 認 為 這 措 施 作 用 不 太 ， 如 年 青 運 動

員 沒 有 實 力 ， 只 會 佔 據 了 兩 名 後 備 位 置 ， 相 反 導 致 有 實 力 的

球 員 因 年 齡 問 題 而 失 去 報 名 參 賽 的 資 格 ；  
 

 d. 建 議 取 消 羽 毛 球 、 乒 乓 球 及 網 球 第 五 至 八 名 的 排 名 賽 ， 以 得

失 球 計 算 總 成 績 ， 避 免 浪 費 資 源 ；  
 

 e. 建 議 田 徑 比 賽 分 成 年 組 及 青 年 組，讓 技 術 水 平 相 若 的 運 動 員

對 賽 ， 以 及 建 議 仿 效 大 型 賽 事 增 加 三 級 跳 及 400 米 跨 欄 項

目 ， 以 提 升 港 運 會 地 位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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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 . 建 議 簡 化 羽 毛 球 團 體 賽 分 組 初 賽 的 計 分 方 法，並 於 章 程 內 清

楚 列 明 有 關 的 計 分 方 法 及 錯 誤 安 排 出 賽 名 單 之 罰 則 ；  
 

 g. 建 議 羽 毛 球 賽 事 的 報 到 、 出 場 及 比 賽 安 排 按 既 定 規 則 執 行 ，

亦 有 建 議 放 寬 團 體 賽 運 動 員 須 同 時 報 到 的 要 求 ；  
 

 h. 建 議 盡 早 知 會 羽 毛 球 比 賽 用 球 的 牌 子 及 型 號，讓 各 區 可 盡 早

適 應 ， 提 高 賽 事 水 準 ， 亦 有 建 議 為 各 區 提 供 球 類 比 賽 的 指 定

用 球 ， 供 運 動 員 訓 練 和 比 賽 暖 身 期 間 使 用 ；  
 

 i.  建 議 乒 乓 球 團 體 賽 設 雙 打 項 目 ；  
 

 j.  建 議 因 應 個 別 比 賽 項 目 成 立 不 同 的 上 訴 委 員 會，以 便 有 效 處

理 上 訴 事 宜 。  
 

IV. 比 賽 時 間 及 場 地 安 排  
 a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港 運 會 大 部 分 比 賽 場 地 鄰 近 港 鐵 站 ， 方 便 易

達 ， 亦 支 持 選 用 較 新 及 大 型 的 場 館 舉 行 決 賽 ， 惟 部 分 比 賽 場

地 對 個 別 地 區 而 言 較 為 偏 遠 ；  
 

 b. 普 遍 認 為 「 決 賽 雙 周 」 的 安 排 有 助 營 造 熱 鬧 氣 氛 ， 讓 賽 事 更

為 緊 湊 ， 惟 同 日 舉 行 多 於 一 項 決 賽 ， 令 代 表 團 成 員 及 打 氣 團

難 於 安 排 時 間 到 場 為 運 動 員 打 氣 ， 同 時 亦 影 響 觀 眾 入 場 人

數 ；  
 

 c. 建 議 田 徑 及 游 泳 賽 事 分 開 兩 個 周 末 舉 行，方 便 代 表 團 成 員 及

打 氣 團 到 場 為 運 動 員 打 氣，以 及 建 議 游 泳 比 賽 的 初 賽 和 決 賽

在 同 一 天 內 舉 行 ， 方 便 運 動 員 在 同 一 天 內 完 成 賽 事 ；  
 

 d. 建 議 考 慮 於 不 同 地 區 安 排 比 賽，以 方 便 不 同 地 區 的 運 動 員 及

觀 眾 到 場 ， 亦 建 議 在 將 軍 澳 運 動 場 舉 辦 田 徑 賽 事 ；  
 

 e. 建 議 避 免 與 體 育 總 會 舉 辦 的 大 型 賽 事 撞 期 及 於 考 試 期 間 作

賽 ， 以 免 影 響 運 動 員 的 出 席 率 ， 以 及 建 議 靈 活 編 排 平 日 晚 間

的 賽 事 ， 以 方 便 偏 遠 地 區 的 運 動 員 ；  
 

 f . 由 於 團 體 賽 事 的 全 體 球 員 須 於 開 賽 前 15分 鐘 報 到，建 議 團 體

賽 事 安 排 於 星 期 六 、 日 或 公 眾 假 期 舉 行 ， 避 免 於 平 日 晚 上 進

行 而 出 現 球 員 不 足 的 情 況 ；  
 

 g. 建 議 縮 短 乒 乓 球 、 羽 毛 球 及 網 球 團 體 賽 的 賽 期 ， 或 安 排 隊 伍

於 同 日 進 行 兩 場 比 賽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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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. 建 議 將 一 天 半 的 賽 事 延 長 至 兩 天 進 行，以 及 建 議 避 免 編 排 賽

程 太 密 ， 以 便 運 動 員 有 足 夠 時 間 休 息 ；  
 

 i.  建 議 大 會 於 比 賽 期 間 加 強 各 比 賽 場 地 附 近 的 宣 傳，以 吸 引 更

多 市 民 到 場 觀 看 賽 事 ， 以 及 建 議 改 善 網 球 場 顯 示 分 牌 安 排 ；  
 

 j.  建 議 為 各 項 賽 事 購 買 保 險 。  
 

V. 運 動 員 參 賽 資 格  
 a. 建 議 放 寬 運 動 員 的 參 賽 資 格，考 慮 容 許 運 動 員 以 所 屬 區 議 會

轄 下 就 讀 學 校 的 身 分 參 賽 ；  
 

 b. 建 議 接 納 海 外 舉 行 的 游 泳 ／ 田 徑 比 賽 作 為 港 運 會 的 認 可 比

賽 成 績 ；  
 

 c. 建 議 在 章 程 內 清 楚 列 明 報 名 參 加 雙 打 項 目 的 資 格，例 如 計 算

其 中 一 位 參 加 者 的 單 打 排 名 或 是 兩 位 參 加 者 的 雙 打 排 名，以

免 引 起 誤 會 。  
 

VI. 地 區 甄 選 運 動 員 方 法 及 機 制  
 a. 普 遍 支 持 今 屆 游 泳 比 賽 每 名 運 動 員 最 多 可 獲 提 名 參 加 的 項

目 由 三 項 減 至 兩 項 的 安 排 ， 讓 更 多 市 民 有 機 會 參 與 。 惟 有 地

區 反 映 現 時 已 很 難 招 募 足 夠 及 合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參 加 田 徑 和

游 泳 項 目 ， 有 關 限 制 令 情 況 更 為 嚴 重 ；  
 

 b. 建 議 減 少 運 動 員 參 加 田 徑 項 目 的 數 目，以 減 少 運 動 員 受 傷 及

比 賽 時 間 相 撞 的 機 會 ；  
 

 c. 建 議 各 區 採 用 一 致 的 運 動 員 選 拔 機 制，選 拔 符 合 大 會 參 賽 資

格 的 運 動 員 代 表 地 區 參 賽，例 如 採 用 種 籽 制 或 統 一 候 補 名 額

的 處 理 安 排 ， 以 免 出 現 不 公 平 的 情 況 ；  
 

 d. 建 議 選 拔 賽 採 用 種 籽 制 作 對 賽 抽 籤，避 免 實 力 較 強 的 參 加 者

於 早 段 賽 事 對 賽 ；  
 

 e. 建 議 地 區 可 彈 性 處 理 運 動 員 因 代 表 香 港 參 加 國 際 或 本 地 賽

事 而 缺 席 選 拔 賽 的 安 排 ；  
 

 f . 建 議 放 寬 地 區 運 動 員 選 拔 的 參 加 資 格 及 提 名 參 賽 安 排，以 及

建 議 因 應 參 加 者 年 齡 來 劃 分 跨 欄 、 鉛 球 、 標 槍 及 鐵 餅 器 材 的

要 求 ；  
 

 g. 建 議 延 長 田 徑 運 動 員 選 拔 的 時 間，讓 地 區 有 充 足 時 間 選 拔 足

夠 及 合 資 格 的 運 動 員 參 賽，以 及 建 議 在 選 拔 章 程 內 清 楚 列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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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員 只 可 參 與 一 個 地 區 的 選 拔 賽 ；   
 

 h. 建 議 增 設 賞 罰 制 度，改 善 運 動 員 取 得 代 表 隊 資 格 後 而 不 出 席

比 賽 的 情 況 ；  
 

 i.  建 議 完 善 輸 入 代 表 團 及 運 動 員 個 人 資 料 的 系 統，以 快 捷 處 理

身 份 重 複 的 個 案 。  
 

VII. 地 區 代 表 隊 成 員  
 a. 建 議 增 設 體 育 顧 問 職 位，以 及 考 慮 邀 請 在 區 內 推 動 體 育 事 務

的 持 份 者 或 地 區 資 深 ／ 專 業 體 育 人 士 參 與 港 運 會 。  
 

VIII. 地 區 代 表 隊 訓 練 及 教 練 聘 用 安 排  
 a. 普 遍 認 同 24小 時 的 賽 前 訓 練 安 排 理 想，有 助 提 升 地 區 運 動 員

的 技 術 水 平 及 隊 員 之 間 的 默 契，惟 有 地 區 認 為 可 因 應 不 同 項

目 作 出 調 整 ， 不 用 劃 一 安 排 24小 時 訓 練 ；  
 

 b. 個 別 地 區 反 映 出 席 訓 練 人 數 未 如 理 想，建 議 鼓 勵 運 動 員 出 席

訓 練 或 加 入 分 區 對 壘 元 素 ， 以 增 加 訓 練 趣 味 ， 提 升 出 席 率 ；  
 

 c. 普 遍 滿 意 地 區 代 表 隊 教 練 的 聘 用 安 排，惟 有 個 別 體 育 總 會 建

議 各 區 自 行 聘 請 教 練 ， 以 減 省 支 付 教 練 薪 酬 的 行 政 工 作 。 亦

有 地 區 建 議 由 體 育 總 會 以 僱 用 合 約 形 式 為 各 區 聘 請 8個 體 育

項 目 的 教 練 ；  
 

 d. 建 議 排 球 、 籃 球 和 五 人 足 球 項 目 增 設 一 名 助 教 ， 以 協 助 訓 練

及 帶 隊 比 賽 事 宜 ， 另 有 地 區 反 映 由 於 田 徑 項 目 較 多 ， 建 議 增

加 資 源 以 聘 請 額 外 的 田 徑 教 練 ， 以 協 助 帶 隊 事 宜 ；  
 

 e. 建 議 盡 早 確 認 教 練 的 安 排 及 簡 化 聘 請 後 補 教 練 的 程 序 ；  
 

 f . 個 別 地 區 反 映 比 賽 過 後 沒 有 繼 續 善 用 區 隊 的 資 源，深 化 社 區

的 普 及 體 育 文 化，建 議 未 來 可 以 在 這 部 份 加 強 區 隊 與 社 區 之

間 的 聯 繫 及 進 行 持 續 的 訓 練 。  
 

IX. 大 會 制 服 的 安 排 和 體 育 比 賽 服 的 指 引  
 a. 反 映 個 別 比 賽 項 目 的 比 賽 服 要 求 過 嚴，建 議 放 寬 比 賽 服 的 要

求 ；  
 

 b. 反 映 今 屆 大 會 制 服 的 質 素 及 設 計 欠 佳 ， 派 發 安 排 亦 不 理 想 ，

未 能 配 合 地 區 誓 師 儀 式 ， 增 加 了 分 區 同 事 的 工 作 量 ， 希 望 來

屆 作 出 改 善，以 及 建 議 大 會 可 提 供 額 外 大 會 制 服 供 地 區 作 替

補 或 更 換 之 用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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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. 建 議 提 供 大 會 制 服 予 相 關 合 作 單 位 的 官 員 及 成 員，以 加 強 地

區 隊 團 隊 精 神 ；  
 

 d. 建 議 尋 求 贊 助 商 贊 助 大 會 制 服 。  
 

X. 開 幕 典 禮  
 a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開 幕 典 禮 於 香 港 體 育 館 舉 行 ， 交 通 便 利 、 時 間

恰 當 及 節 目 安 排 理 想 ， 惟 反 映 觀 眾 人 數 較 少 、 嘉 賓 席 視 線 被

控 制 台 阻 擋、於 免 費 電 視 台 播 放 精 華 片 段 的 時 間 亦 太 晚 及 太

短 ， 以 及 部 分 比 賽 初 賽 已 於 開 幕 典 禮 前 展 開 ， 建 議 可 考 慮 提

早 舉 行 開 幕 典 禮 ；  
 

 b. 反 映 啦 啦 隊 表 演 的 安 排 不 理 想，表 演 範 圍 臨 時 改 動 而 影 響 表

現 ， 綵 排 時 間 亦 不 宜 太 早 ， 以 減 少 啦 啦 隊 的 等 候 時 間 。  
 

XI. 閉 幕 典 禮 暨 綜 合 頒 獎 典 禮  
 a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閉 幕 暨 綜 合 頒 獎 典 禮 的 安 排 理 想，希 望 加 入 更

多 新 元 素 ， 吸 引 更 多 地 區 代 表 團 成 員 出 席 ， 暖 場 節 目 觀 眾 人

數 較 低 ， 浪 費 了 表 演 者 的 演 出 ；  
 

 b. 建 議 改 善 啦 啦 隊 休 息 的 位 置 和 綵 排 的 安 排 。  
 

XII.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 
 a. 認 為「 十 八 區 誓 師 儀 式 」與「 18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」一 同 在 伊 利

沙 伯 體 育 舉 行 安 排 理 想 ， 有 助 提 升 整 體 氣 氛 ， 令 活 動 更 具 吸

引 力 ， 如 能 在 啦 啦 隊 大 賽 後 即 時 宣 佈 成 績 ， 將 會 較 即 晚 宣 佈

成 績 更 為 理 想 ， 惟 反 映 場 館 室 內 溫 度 較 低 、 啦 啦 隊 列 隊 時 間

較 長 ， 以 及 時 間 太 緊 湊 ， 導 致 最 先 出 場 比 賽 的 啦 啦 隊 隊 伍 未

能 作 最 後 排 練 ， 影 響 比 賽 表 現 ；   
 

 b. 普 遍 認 為 「 賽 馬 會 全 城 躍 動 活 力 跑 」 安 排 理 想 ， 氣 氛 熱 鬧 ，

吸 引 不 少 市 民 參 與 ， 惟 參 與 十 公 里 及 約 三 公 里 的 人 數 眾 多 ，

建 議 改 善 起 跑 的 安 排 及 增 加 活 動 名 額 ；  
 

 c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新 增 的 「 奧 夢 邊 種 運 動 我 至 Fit」 及 「 港 運 會

7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」 效 果 理 想 ， 有 助 宣 傳 港 運 會 ， 惟 建 議

盡 早 向 學 校 宣 傳「 港 運 會 7 分 鐘 心 連 心 活 力 跑 」及 建 議 分 區

邀 請 活 力 專 員 出 席 地 區 的 田 徑 分 齡 賽 事 ；  
 

 d. 普 遍 認 為 在 決 賽 日 加 插 「 港 運 會 齊 齊 玩 」 安 排 理 想 ， 帶 動 現

場 氣 氛 ， 但 建 議 檢 討 活 動 的 安 排 時 間 ， 讓 更 多 市 民 有 機 會 參

與 ；  
 

 e. 建 議 盡 早 發 放 活 動 的 資 料 ， 讓 各 區 可 盡 早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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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II. 宣 傳 工 作 及 成 效  
 a. 普 遍 認 為 今 屆 港 運 會 的 宣 傳 工 作 足 夠 ， 整 體 成 效 理 想 ， 而 邀

請 本 地 精 英 運 動 員 及 體 育 大 使 拍 攝 宣 傳 短 片，以 及 製 作 迷 你

宣 傳 劇 集 在 無 線 電 視 播 放 的 效 果 亦 理 想，有 助 宣 傳 及 推 廣 港

運 會 ；  
 

 b. 認 為 透 過 香 港 電 台 網 上 直 播 8 項 區 際 體 育 比 賽 的 決 賽 及 於 電

視 32 台 直 播 其 中 4 項 體 育 項 目 (籃 球 、 五 人 足 球 、 游 泳 及 排

球 )決 賽 的 安 排 理 想 ， 且 有 專 業 旁 述 ，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觀 賞 賽

事 ， 惟 建 議 旁 述 員 必 須 持 平 ， 不 可 偏 袒 任 何 一 方 ；  
 

 c. 建 議 加 強 環 保 元 素 ， 如 減 少 印 刷 大 會 場 刊 ， 改 為 電 子 版 場

刊 ， 以 及 減 少 製 作 塑 膠 制 的 紀 念 品 ；   
 

 d. 建 議 加 強 在 學 校 、 工 商 機 構 及 社 區 宣 傳 港 運 會 ， 以 及 建 議 在

社 區 中 心 及 屋 邨 播 放 港 運 會 宣 傳 短 片 及 擺 放 宣 傳 資 料 ；  
 

 e. 建 議 優 化 港 運 會 網 頁 ， 方 便 搜 尋 及 提 供 更 新 更 快 捷 的 資 訊 ；  
 

 f . 建 議 繼 續 加 強 宣 傳 ， 吸 引 市 民 到 場 觀 賞 賽 事 。  
 

XIV. 贊 助 及 財 政 安 排  
 a. 普 遍 滿 意 今 屆 港 運 會 有 關 大 會 /地 區 贊 助 和 地 區 支 援 項 目 的

安 排 ；  
 

 b. 建 議 大 會 容 許 地 區 預 留 部 分 撥 款 予 工 作 小 組，以 提 供 運 動 員

訓 練 、 出 賽 車 馬 費 津 貼 、 額 外 制 服 及 訓 練 器 材 等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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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 

全港運動會的成效意見調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目的為了解市民對全港運動會多方面的意見。 

本調查由香港浸會大學許士芬博士體康研究中心負責。 

數據於全港運動會主賽舉行期間收集，問卷以不記名方式進行。 

1.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 

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

Valid 1運動員 1441 30.3% 31.7% 

2義工 172 3.6% 3.8% 

3觀眾 2290 48.2% 50.4% 

4地區人士 585 12.3% 12.9% 

5其他 56 1.2% 1.2% 

Total 4544 95.6% 100.0% 

Missing data 209 4.4%  

Total 4753 100.0%  

 

受訪者的比例以觀眾及運動員最多，兩者合共約佔 82%，其次是地區人士和義工。 

 

 
  



2 
 

性別 

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男 2292 48.2% 49.5% 49.5% 

2女 2342 49.3% 50.5% 100.0% 

Total 4634 97.5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119 2.5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年齡分佈：  

 

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9歲或以下 915 19.3% 19.7% 19.7% 

20~29歲 1544 32.5% 33.2% 52.9% 

30~39歲 985 20.7% 21.2% 74.1% 

40~49歲 645 13.6% 13.9% 88.0% 

50歲以上 556 11.7% 12.0% 100.0% 

Total 4645 97.7% 100.0  

Missing System 108 2.3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 

教育水平: 

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小學 331 7.0% 7.4% 7.4% 

2中學 1611 33.9% 36.0% 43.4% 

3大專或以上 2534 53.3% 56.6% 100.0% 

Total 4476 94.2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277 5.8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為一半一半，約四分三受訪者年齡為四十歲以下，多於一半的教育水平為

大專或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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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推廣本港普及體育文化。 

 

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1438 30.3% 30.3% 30.3% 

2同意 2920 61.4% 91.9% 91.9% 

3不同意 260 5.5% 97.4% 97.4% 

4非常不同意 123 2.6% 100.0% 100.0% 

Total 4741 99.7% 100.0%  

Missing Data 12 .3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近 92%的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推廣本港普及體育文化，當中有三成受

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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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連繫本港 18個地區。 

 

 

   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1178 24.8% 24.8% 24.8% 

2同意 3030 63.7% 63.9% 88.7% 

3不同意 445 9.4% 9.4% 98.1% 

4非常不同意 91 1.9% 1.9% 100.0% 

Total 4744 99.8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9 .2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近九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連繫本港 18個地區，當中約有 1/4受訪

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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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提升市民對自己地區的歸屬感。 

 

 

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1255 26.4% 26.5% 26.5% 

2同意 2899 61.0% 61.3% 87.8% 

3不同意 478 10.1% 10.1% 97.9% 

4非常不同意 98 2.1% 2.1% 100.0% 

Total 4730 99.5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23 .5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近九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提升市民對自己地區的歸屬感，當中約有

1/4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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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增添社會的和諧氣氛。 

 

 

增添和諧氣氛 

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1100 23.1% 23.2% 23.2% 

2同意 2994 63.0% 63.2% 86.4% 

3不同意 547 11.5% 11.5% 97.9% 

4非常不同意 98 2.1% 2.1% 100.0% 

Total 4739 99.7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14 .3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86%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增添社會的和諧氣氛，當中約有 1/4受訪者

表示非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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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具有推廣健康生活和減低公共醫療開支的社會功效。 

 

 

推廣健康生活及減低醫療支出 

 Frequency Percent 

Valid 

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914 19.2% 19.3% 19.3% 

2同意 2296 48.3% 48.4% 67.7% 

3沒有意見 1102 23.2% 23.2% 90.9% 

4不同意 347 7.3% 7.3% 98.2% 

5非常不同意 83 1.7% 1.8% 100.0% 

Total 4742 99.8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11 .2%   

Total 4753 100.0   

 

近七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具有推廣健康生活和減低公共醫療開支的社會

功效，當中約有兩成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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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的宣傳是足夠的。 

 

 

宣傳足夠 

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

Cumulative 

Percent 

Valid 1非常同意 807 17.0% 17.1% 17.1% 

2同意 2613 55.0% 55.3% 72.3% 

3不同意 1096 23.1% 23.2% 95.5% 

4非常不同意 213 4.5% 4.5% 100.0% 

Total 4729 99.5% 100.0%  

Missing System 24 .5%   

Total 4753 100.0%   

 

 

七成多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的宣傳是足夠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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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你認為《全港運動會》需要增加比賽項目。  

 

同意  43.0% 

不同意 57.0% 

 

十項最多人建議增加比賽的項目 受訪者回應人數 

單車 43 

手球 40 

保齢球 33 

女子足球 31 

桌球 24 

壁球 23 

11人足球 21 

電競 20 

欖球 18 

沙排/三項鐵人 14/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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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

第七屆全港運動會（港運會）是兩年一度的全港性大型綜合運動會，以十八區區議會為參賽

單位，區際體育比賽於四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舉行，共有八個體育比賽項目，包括田徑、

羽毛球、籃球、五人足球、游泳、乒乓球、網球及排球。本屆港運會八項體育比賽吸引超過

三千多位運動員，以及各地區人士和義工等參與。以「全港運動，全城躍動」的精神來推動

香港成為健康活力之都。 

 

港運會旨在社區層面提供更多體育參與、交流和合作的機會，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運動，

從而提升地區體育水平，增加市民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；同時促進十八區之間的溝通和友誼，

加強社區的凝聚力。是次調查目的在於蒐集各持份者對全港運動會多方面的意見，評估是否

達到港運會上述的功能。調查由香港浸會大學許士芬博士體康研究中心負責進行，在港運會

期間共訪問了四千七百多位持份者，包括來自十八區的運動代表、義工、觀眾及地區人士等，

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為一半一半，約四分三受訪者年齡為四十歲以下，多於一半的教育水平為

大專或以上。樣本的廣泛性很全面，具備良好的可信度。 

 

調查結果顯示，從社會功能上，全港運動會能夠推廣本地普及體育文化，鼓勵市民參與體育

運動。透過港運會，有助促進十八區之間的溝通和友誼，增加地區的凝聚力，提升市民對自

己地區的歸屬感，增添社會和諧的氣氛。健康生活方面，調查顯示大部份受訪者認同港運會

有助推廣健康生活，繼而減低公共醫療開支。至於宣傳方面，七成多受訪者認為現有的宣傳

是足夠的。賽事方面，不少受訪者希望增加比賽項目，讓更多市民參與及進一步擴闊項目層

面，最多受訪者希望增加的項目，按次序為單車、手球、保齡球、女子足球、桌球、壁球、

十一人足球、電競、欖球、沙灘排球和三項鐵人等。 

 

結果要點： 

 92%的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推廣本港普及體育文化，當中有三成

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
 近九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連繫本港 18個地區，當中約有 1/4

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
 近九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提升市民對自己地區的歸屬感，當中

約有 1/4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
 86%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有助增添社會的和諧氣氛，當中約有 1/4受

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
 近七成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具有推廣健康生活和減低公共醫療開支的

社會功效，當中約有兩成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。 

 七成多受訪者同意及非常同意《全港運動會》的宣傳是足夠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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